
 

 

 

粤卫办函〔2013〕355 号 

 

2013  

 

 

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局、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佛山

市顺德区人口和卫生药品监督局，省妇幼保健院，中山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为推动 2013-2014 年广东省地中海贫血预防控制项目顺利实

施，我委制定了《2013 年度广东省地中海贫血预防控制项目实施

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2013 年 12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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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为进一步落实《广东省地中海贫血防控项目管理方案》（粤卫

〔2011〕153 号）中的各项工作要求，完成 2013 年度项目工作任

务和目标，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接受婚前医学检查和孕产期保健的夫妇地中海贫血（以下简

称“地贫”）预防控制知识知晓率达 60%以上，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孕妇提供地贫产前诊断补助和重度地贫胎儿终止妊娠补助。县级

妇产科专业技术人员地贫产前筛查诊断知识和技能培训覆盖率达

80%以上，地市级业务骨干进修完成率在 90%。广东省地贫防控

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覆盖 80%以上的地市。 

二、实施时间 

实施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1 日—2014 年 5 月 31 日。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地贫产前诊断服务和重度地贫胎儿终止妊娠服务

补助工作。 

1.补助对象。 

（1）地贫产前诊断补助对象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①夫妇双方或一方为广东省户籍。 

②夫妇双方经地贫基因诊断为同型 α 或 β 地贫基因，其胎儿

进行了地贫产前诊断。 

③2012 年 10 月 1 日以后在我省产前诊断机构接受了地贫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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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诊断。 

（2）重度地贫胎儿终止妊娠补助对象： 

①夫妇双方或一方为广东省户籍； 

②夫妇双方经地贫基因诊断为同型 α 或 β 地贫基因，其胎儿

在我省产前诊断机构确诊为重症地贫； 

③经夫妇双方知情同意，2013 年 6 月 1 日后接受人工终止妊

娠服务的孕妇。 

2.补助范围。 

省财政对韶关、汕头、湛江、茂名、肇庆、惠州、梅州、汕

尾、河源、阳江、清远、潮州、揭阳、云浮等 14 个经济欠发达的

地市和江门恩平市、开平市、台山市符合条件的孕妇夫妇给予补

助,其余地区由当地结合本地实际制定补助方案。 

3.补助项目和标准。 

（1）补助项目： 

①胎儿地贫产前诊断：包括孕妇夫妇双方及 1 个胎儿的地贫

基因诊断、超声定位下穿刺手术总费用。超出此范围所需要进行

的其他诊断项目不在补助范围之内。 

②重度地贫胎儿终止妊娠：人工终止妊娠服务。 

（2）补助标准: 

①胎儿地贫产前诊断：省财政按照每孕次平均补助 1773 元的

标准下达补助经费，各地对符合补助条件的每对夫妇,根据其地贫

基因不同，给予相应补助，具体补助标准见下表（表 1），实际发

生费用低于标准的，以实际发生费用补助（发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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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广东省地贫产前诊断补助标准 

类别 

补助项目和标准（元/对） 

合计 
夫妇双方地贫

基因检测费 

超声定位下手

术费 

胎儿地贫基因

检测费 

夫妇双方均为 α-地贫 1746 624 280 842 

夫妇双方均为 β-地贫或一方为

β、另一方为 β 复合 α 地贫 
2007 1006 280 721 

夫妇一方为 α 地贫、另一方 β

复合 α 地贫 
1937 815 280 842 

双方均为 β 复合 α 地贫 2549 1006 280 1263 

    ②重度地贫胎儿终止妊娠的孕妇：每位孕妇补助 1200 元。对

于因物价收费标准和终止妊娠孕周不同导致人工终止妊娠服务的

费用低于 1200 元者，按实际产生费用补助（发票为准）。 

    4.补助对象需提供的材料。 

（1）地贫产前诊断补助对象需提交： 

①夫妇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原件和相应复印件。

如非孕妇本人领取补助，需提交代领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②产前诊断机构（见附件 1）出具的夫妇双方及其胎儿的基

因检测报告、产前诊断病历、收费票据、费用清单的原件和复印

件。 

    ③填写《广东省地贫防控项目胎儿地贫产前诊断补助对象信

息采集表》。 

（2）重度地贫胎儿终止妊娠对象需提交： 

①夫妇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原件和相应复印件。

如非孕妇本人领取补助，需提交代领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②夫妇双方及其胎儿的基因检测报告、终止妊娠服务病历、

收费票据、费用清单的原件和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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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领取补助费程序。 

孕妇接受胎儿地贫产前诊断（或重度地贫胎儿终止妊娠）后

3 个月内 到孕妇户籍所在地（如孕妇非本省户籍，则到孕妇丈

夫户籍所在地）的地市级（或区县级）妇幼保健院提交上述材料

地市级妇幼保健院核对身份和资料，留存复印件，并在收费票据

原件上注明“已发地贫补助金××元”,填写《广东省地贫防控项目胎

儿地贫产前诊断补助对象信息采集表》（见附件 2） 签字确认

并领取补助费用。 

6.补助经费管理。 

（1）经费管理:补助资金按照“当年预拨、次年结算、多退少

补”的办法拨付。省项目管理办公室（设在省妇幼保健院）根据《广

东省地贫防控项目胎儿地贫产前诊断补助情况月报表》（见附件

2）在 2014 年 4 月 15 日前对各地需方补助的执行情况进行汇总，

汇总情况作为 2014 年补助需方补助经费下达的依据。 

（2）补助经费发放工作：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各地市级妇幼

保健院负责辖区地贫防控项目服务对象补助经费的发放、管理工

作，建立项目专账，做好补助对象的登记、信息收集上报（附件

2）、补助费用发放、留存和管理相关资料、项目经费结算等工作。 

7.组织发动。 

各县（市、区）妇幼保健院为县级地贫筛查管理中心，负责

对辖区婚前医学检查机构、助产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地贫初

筛信息统计、报告和分析，做好孕妇夫妇双方地贫筛查阳性的跟

踪随访，及时向省内产前诊断机构（附件 1）转诊。各级助产机

构每月填报《广东省地贫防控项目地贫产前筛查与诊断情况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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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件 2）报辖区县级妇幼保健院，逐级上报到省妇幼保健院。

全省产前诊断机构按照《广东省卫生厅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实施细

则》和《地中海贫血产前诊断技术规范》等相关配套文件（粤卫

〔2006〕205 号）做好地贫产前诊断服务，对胎儿确诊为重型 α-

或 β-地贫的，应向当事人提供遗传咨询并介绍补助政策。 

（二）加强人员培训。 

省项目管理办公室牵头在全省继续组织多种形式的地贫防控

相关知识技能培训。 

1.进修班：主要面向地市级妇幼保健院，以及有条件开展地

贫筛查检测的县（区）级妇幼保健院。12 个尚未建立产前诊断机

构的地市级妇幼保健院在每院派出 7 名业务骨干，到省级定点培

训机构（见附件 3）进行为期 3 个月的免费地贫防控进修，培训

对象为从事遗传咨询、地贫相关实验室检测和地贫产前干预服务

的专业技术人员。各地市级妇幼保健院和有条件开展地贫筛查检

测的县（区）级妇幼保健院可以提出进修申报，每院每年可以安

排 2 人到省级进行产前诊断临床和实验室相关技术进修，进修名

单需在每年 6 月 10 日前将《广东省地中海贫血预防控制项目免费

进修鉴定表》（见附件 4）和《广东省地中海贫血预防控制项目免

费进修计划申请汇总表》（见附件 5），报省地贫防控办公室统一

安排。 

2.培训班：由省项目管理办公室组织师资到经济欠发达地区

分片区授课，培训内容为婚前、孕前、产前地贫咨询、筛查和诊

断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各地市卫生局负责组织辖区县级以上医

疗保健机构参与，培训对象包含妇产科、妇女保健、临床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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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检查、儿童保健、健康教育等专业技术人员。2013 年度全省

计划培训 1500 人次。 

    3.网络远程培训：省地贫防控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组织全省

免费地贫网络远程培训的课件制作及相关筹备和维护工作，在基

层医务人员中普及主动推荐地贫产前筛查诊断服务的技能。各级

各类助产机构的妇产科相关医务人员请登陆华医网（具体要求由

省地贫防控项目管理办公室另行下发）进行在线学习，学习记录

将与个人继续教育学分卡绑定，免费发放继续医学教育学分。2013

年度完成网络培训 2.5 万人次。 

（三）加强实验室建设与质量控制。 

1.加强实验室建设：2013 年度继续开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地

市级妇幼保健机构的地贫相关检测实验室建设补助，每机构补助

50 万元，补助设备清单见下表（表 2）。各有关地市级妇幼保健院

结合实际需要在 12 月 31 日前向省地贫防控项目管理办公室（设

在省妇幼保健院）提交采购计划，由省地贫防控项目管理办公室

统一招标。以省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实验室为基地，加强省级地

贫产前诊断实验室检测能力、室间质控能力和进修培训能力的建

设，充分发挥南方医科大学等高校科研优势，满足基层转诊会诊

和罕见基因型地贫诊断的需要，推动地贫基因诊断新技术的研发、

转化和应用。 

表 2.省、市实验室建设补助设备清单 
序

号 
设备 补助级别 

1 液相芯片仪 地市级 

2 PCR 仪 地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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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液器：包括10ul、50ul/200ul、1000ul. 地市级 

4 离心机 地市级 

5 远程教育及会诊系统 省级 

6 8通道核酸定量仪Nanodrop 省级 

7 全自动核酸工作站 省级 

8 其他地贫检测相关设备 省级、地市级 

 

2.加强质量控制：省项目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负责制定全省

地贫防控项目相关技术规范、质控体系、质控标准以及服务流程，

会同省临检中心每年对血常规（MCV、MCH）、血红蛋白电泳进

行 1 次室间质评，会同有关部门每年对地贫产前诊断技术进行 1

次室间质评。各地市级妇幼保健机构负责做好辖区医疗保健机构

地贫防控项目相关质量控制和技术协作。各级助产服务机构要自

觉做好室内质控，积极参与室间质控，参加情况作为助产技术、

产前诊断技术资质校验内容。 

3.构建转运体系：各级助产服务机构应将地贫筛查服务纳入

婚前医学检查、孕前医学检查、产前检查，并及时转介筛查可疑

的地贫夫妇进行地贫基因诊断，必要时进行产前诊断，有条件的

地区可开展新生儿地贫筛查。对于尚不具备条件开展血红蛋白电

泳分析、地贫基因诊断和地贫产前诊断的各级助产机构，应通过

县、市、省三级检验转运网络提供及时、便捷的地贫筛查诊断服

务。 

（四）推广应用地贫防控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省项目管理办公室牵头负责地贫防控项目信息管理系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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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并在全省推广应用，以接受婚前、孕前、产前保健服务的女

性为主线，建立育龄夫妇家庭地贫筛查诊断电子健康档案，有条

件的地区可开展新生儿地贫筛查。各地要将地贫筛查诊断电子健

康档案纳入居民健康档案管理，逐步实现全省互联共享。信息系

统中的个人地贫筛查诊断电子健康档案信息，将作为领取需方补

助的依据之一。全省各产前诊断机构要将本机构开展的地贫检测

服务和相关质量控制数据上传到信息系统，作为产前诊断服务资

质校验内容。 

（五）加强地贫防控项目健康教育工作。 

省项目管理办公室组织建设地贫防控健教网站，统一制作并

免费下发地贫健教光碟、地贫健教手册和地贫健教挂画，针对地

贫防控相关部门人员开展健教讲座。各地要结合世界地贫日（5

月 8 日）举行大型地贫防控公益活动，大众媒体宣传。各地结合

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开展各种地贫健教活动，包括咨询义诊、

宣传栏、免费发放健教材料、公共媒体宣教、健教讲座等，以营

造全社会参与地贫防控工作的良好氛围。 

（六）加强交流与合作，逐步完善地贫防控机制。 

在梅州开展地贫基因检测新技术试点，进一步优化项目服务 

流程，探索免费血红蛋白电泳和基因检测工作模式，为项目工作

的优化运作模式提供参考依据，推动全省地贫防控项目工作贯彻

落实和规范管理。组织学习考察，加强交流合作，借鉴国内外先

进经验。 

四、监督管理 

（一）经费管理。省级安排组织保障经费，用于省级项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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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项目管理工作。省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

区地贫防控项目给予补助（见粤财社〔2013〕239 号），不足

部分由当地财政统筹安排。珠三角地区项目干预经费由当地

财政安排。专项补助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

任何方式截留、挤占和挪用专项补助资金，并按照招标采购的有

关规定进行管理。 

    （二）组织实施。各地各单位要按照《广东省地中海贫血防

控项目管理方案》（粤卫〔2011〕153 号）要求,加强领导，明确职

责,加强组织管理和业务指导。产前诊断机构要配合做好信息上报

和质量控制工作，项目完成情况作为产前诊断机构校验的审查内

容之一。各地助产机构的项目完成情况，纳入当地助产技术监管

内容。省项目管理办公室将在第四季度开展项目督导。 

 

附件：1.广东省产前诊断机构名单 

      2.广东省地中海贫血预防控制项目报表 

          3.广东省产前诊断定点培训机构培训任务表 

          4.广东省地中海贫血预防控制项目免费进修鉴定表 

          5.广东省地中海贫血预防控制项目免费进修计划申请 

            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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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地市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广州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广州市番禺区兴南大道521-523号 020-39151556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州市中山二路106号 020-83827812-6061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市中山二路58号 020-87755766-8361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州市沿江西路107号 020-81332505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838号 020-61641010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广州市金穗路9号 020-38076039 

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广州市多宝路63号 020-81292617 

广州市番禺区妇幼保健院 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2号 020-39152385 

深圳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2004号 0755-82889999-3217 

深圳市人民医院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北路1017号大院 0755-25533018 

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深圳市宝安区三十区裕安二路21号 0755-27803309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1120号 0755-83923333-8340 

深圳市龙岗区妇幼保健院 深圳市龙岗区爱龙路6号 0755-28933055 

珠海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珠海市香洲区柠溪大道543号 0756-2313000 

佛山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佛山市岭南大道 0757-83162766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西路11号 0757-82969783 

佛山市顺德区妇幼保健院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保健路3号 0757-22662100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桂平路 0757-86238058 

韶关 韶关市妇幼保健院 韶关市惠民北路12号 0751-8617131 

惠州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惠州市鹅岭北路41号 0752-2288558 

惠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 惠州市上排大岭路10号 0752-7380123 

东莞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东莞市城区运河东二路27号 0769-22218045 

中山 
中山市博爱医院 中山市石岐城桂路6号 0760-8306123-6636 

中山市人民医院 中山市孙文中路2号 0760-88877526 

江门 
江门市妇幼保健院 江门市永利街4号 0750-3272356 

江门市中心医院 江门市蓬江区海傍街23号 0750-3389017 

茂名 茂名市妇幼保健院 茂名市茂南区人民南路192号 0668-2820377 

清远 清远市人民医院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银泉路 B24号区 0763-3313033 

 
:2013 10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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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表 1：广东省地贫防控项目父母地贫产前筛查与诊断情况月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保健院(医院)                年   月 

指标名称 序号 计量单位 数量 

机构名称 甲   

门诊首次就诊孕妇人数 1 人  

分娩胎儿总数 2 人  

    其中：活产胎儿数 3 人  

          胎儿水肿综合征例数 4 人  

          死胎数 5 人  

其中：治疗性引产胎儿数 6 人  

因胎儿水肿引产数 7 人  

因地贫引产例数 8 人  

门诊血常规检测孕妇人数 9 人  

其中：平均红细胞容积 MCV降低人数 10 人  

门诊血常规检测丈夫人数 11 人  

其中：平均红细胞容积 MCV降低丈夫人数 12 人  

门诊地贫血红蛋白电泳分析筛查孕妇数 13 人  

其中：地贫筛查阳性孕妇数 14 人  

门诊地贫血红蛋白电泳分析筛查丈夫数 15 人  

其中：地贫筛查阳性丈夫数 16 人  

门诊地贫基因检测的丈夫数 17 人  

其中：携带地贫基因的丈夫数 18 人  

      携带 α 地贫基因的丈夫数 19 人  

携带 β 地贫基因的丈夫数 20 人  

携带 α+β 地贫基因的丈夫数 21 人  

门诊地贫基因检测孕妇数 22 人  

其中：携带地贫基因孕妇数 23 人  

      携带 α 地贫基因孕妇数 24 人  

携带 β 地贫基因孕妇数 25 人  

携带 α+β 地贫基因孕妇数 26 人  

夫妇双方携带同型地贫基因孕妇数 27 人  

其中：已接受胎儿地贫产前诊断的孕妇数 28 人  

本月地贫培训专业技术人次数 29 人次  

其中：实验室技术人员人次数 3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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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地贫社会教育人次数 31 人次  

其中：孕妇夫妇人次数 32 人次  

健教服务人员人次数 33 人次  

本机构首次就诊中度地贫患儿数 34 人  

其中：本机构出生或首次就诊中度 β 地贫患儿数 35 人  

本机构首次就诊重度地贫新生儿数 36 人  

其中：本机构首次就诊重度 β 地贫患儿数 37 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工作负责人签名：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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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地贫防控项目父母地贫产前筛查与诊断情况月报表说明 

一、制表目的：了解各助产机构开展地中海贫血产前筛查和基因诊断服务情况。 

二、统计范围：全省经过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开展助产服务的机构。机构名称有多个的，按助产资

质授予机构填写。 

三、统计时段：按月统计。 

四、填报单位和报送日期：各地级市卫生局妇幼科/处（可委托同级妇幼保健机构），将辖区内各

填报机构的资料按行政区划归类、顺序排列汇成上报表，于每月 10 日以前报省卫生计生委妇幼处。省

妇幼保健院保健部地贫防控项目管理办公室受省卫生计生委妇幼处委托代收。 

五、项目解释： 

1.门诊首次就诊孕妇人数：首次在本机构门诊首次接受孕期保健服务的孕妇总人数。 

2.分娩胎儿总数：在本机构内除计划生育手术外住院结束妊娠状态的胎儿数，包括活产、死胎、

死产。无论孕周大小均统计，包括因发现医学因素后持计划生育证明引产的胎儿。 

3.活产胎儿数：第 2 项中分娩结局为活产的胎儿数。 

4.胎儿水肿综合征例数：第 2 项分娩的所有胎儿中，诊断为胎儿水肿综合征的例数。 

5.死胎数：第 2 项中妊娠结局为死胎的胎儿数，包括治疗性引产胎儿数。 

6.治疗性引产胎儿数：因医学因素需要选择人工终止妊娠胎儿数。 

7.因胎儿水肿引产数：第 6 项中因产前诊断胎儿为胎儿水肿而选择人工终止妊娠的胎儿数。 

8.因地贫引产例数：第 6 项中因产前诊断胎儿为中重度地贫而选择人工终止妊娠的胎儿数。 

9.门诊血常规检测孕妇人数：在本机构门诊接受血常规检测的孕妇人数，多次检测按 1 人统计。 

10.平均红细胞容积 MCV降低人数：第 9 项中平均红细胞容积（MCV）降低的人数，多次检测者，

其中任意一次降低均按 1 人统计。 

11.门诊血常规检测丈夫人数：在本机构门诊接受血常规检测的丈夫人数，多次检测按 1 人统计。 

12.平均红细胞容积 MCV降低丈夫人数：第 11 项中平均红细胞容积（MCV）降低的人数，多次

检测者，其中任意一次降低均按 1 人统计。 

13.门诊地贫血红蛋白电泳分析筛查孕妇数：孕期在本机构门诊接受地中海贫血血红蛋白电泳分

析检测的孕妇人数，包括外送标本检测者。 

14.地贫筛查阳性孕妇数：第 13 项中，其电泳结果超出正常范围的孕妇人数。 

15.门诊地贫血红蛋白电泳分析筛查丈夫数：孕期孕妇的丈夫在本机构门诊接受地中海贫血血红

蛋白电泳分析检测的人数，包括外送标本检测者。 

16.地贫筛查阳性丈夫数：第 15 项中，其电泳结果超出正常范围的丈夫人数。 

17.门诊地贫基因检测的丈夫数：在本机构门诊接受地贫基因检测的丈夫人数，包括外送标本检测

者。 

18.携带地贫基因的丈夫数：第 17 项中，确诊为地贫基因携带的丈夫人数。 

19.携带 α 地贫基因的丈夫数：第 18 项中仅携带 α 地贫基因的丈夫人数。 

20.携带 β 地贫基因的丈夫数：第 18 项中仅携带 β 地贫基因的丈夫人数。 

21.携带 α+β 地贫基因的丈夫数：第 18 项中携带 α+β 地贫基因的丈夫人数。 

22.门诊地贫基因检测孕妇数：在本机构门诊接受地贫基因检测的孕妇人数，包括外送标本检测

者。 

23.携带地贫基因孕妇数：第 22 项中，确诊为地贫基因携带的孕妇人数。 

24.携带 α 地贫基因孕妇数：第 23 项中仅携带 α 地贫基因的孕妇人数。 

25.携带 β 地贫基因孕妇数：第 23 项中仅携带 β 地贫基因的孕妇人数。 

26.携带 α+β 地贫基因孕妇数：第 23 项中携带 α+β 地贫基因的孕妇人数。 

27.夫妇双方携带同型地贫基因孕妇数：第 23 项中，经检测夫妇双方均携带同型地贫基因的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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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28.已接受胎儿地贫产前诊断的孕妇数：第 27 项中已接受胎儿地贫产前诊断的孕妇人数。 

29.本月地贫培训专业技术人次数：本月本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接受院内外地贫防控专业知识培训

的人次数。 

30.实验室人次数：在第 29 项中，接受培训的实验室人员的人次数。  

31.本月地贫社会教育人次数：本月本机构在院内外开展的地贫健康教育活动所覆盖的人次数。 

32.孕妇夫妇人次数：在第 31 项中的孕妇夫妇人次数。 

33.健教服务人员人次数：在第 31 项中的生物老师、妇女干部、村医、社区医务人员、医疗机构

健教人员等适宜提供健康教育服务的人员人次数。 

34.本机构首次就诊中度地贫患儿数：在本机构中首次就诊（或出生时）诊断为中度地贫的患儿人

数。 

35.其中本机构首次就诊中度 β 地贫患儿数：在本机构中首次就诊（或出生时）诊断为中度 β 地贫

的患儿人数。 

36.本机构首次就诊重度地贫新生儿数：在本机构中首次就诊（或出生时）诊断为重度地贫的患儿

人数。 

37.其中本机构首次就诊重度 β 地贫患儿数：在本机构中首次就诊（或出生时）诊断为重度 β 地贫

的患儿人数。 

38.逻辑关系： 2>3,4,5；5≥6≥7, 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18=19+20+21；

22>23,24,25,26,27,28；23=24+25+26；23≥27≥28；29≥30；31≥32+33，34≥35，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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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广东省地贫防控项目胎儿地贫产前诊断及补助情况月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保健院(医院)                年   月 

指标名称 序号 计量单位 数量 

服务对象所在区县 甲   

胎儿地贫产前诊断孕妇数 1 人  

其中：28 周前诊断例数 2 人  

绒毛诊断例数 3 人  

脐血诊断例数 4 人  

羊水诊断例数 5 人  

发放地贫产前诊断补助人数 6 人  

发放地贫产前诊断补助总金额(元) 7 元  

携带地贫基因胎儿总数 8 人  

其中：α 地贫胎儿数 9 人  

β 地贫胎儿数 10 人  

α+β 地贫胎儿数 11 人  

中重度地贫胎儿总数 12 人  

其中：中度 α 地贫胎儿数 13 人  

重度 α 地贫胎儿数 14 人  

中度 β 地贫胎儿数 15 人  

重度 β 地贫胎儿数 16 人  

中度 α+β 地贫胎儿数 17 人  

重度 α+β 地贫胎儿数 18 人  

地贫胎儿终止妊娠(包括死胎、死产) 总例数 19 人  

其中：28 周前终止例数 20 人  

中度地贫终止例数 21 人  

重度地贫终止例数 22 人  

发放地贫终止妊娠补助人数 23 人  

发放终止妊娠补助总金额(元) 24 元  

开展地贫防控相关健康教育次数 25 次  

发放各类地贫健教材料份数 26 份  

开展地贫防控专业知识培训次数 27 次  

接受地贫防控专业知识培训人次数 28 人次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工作负责人签名：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逻辑关系：1>2,6,19；1=3+4+5；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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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地贫防控项目胎儿地贫产前诊断及补助情况月报表 
 

注：每月 10 日前上报上一月汇总月报表至省项目管理办公室。 

一、制表目的：了解各助产机构开展地中海贫血产前筛查和基因诊断服务情况。 

二、统计范围：全省经过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开展助产服务的机构。机构名称有多个的，按助产资
质授予机构填写。 

三、统计时段：按月统计。 

四、填报单位和报送日期：各地级市卫生局妇幼科/处（可委托同级妇幼保健机构），将辖区内各
填报机构的资料按行政区划归类、顺序排列汇成上报表，于每月 10 日以前报省卫生计生委妇幼处。省

妇幼保健院保健部地贫防控项目管理办公室受省卫生计生委妇幼处委托代收。 

五、项目解释： 

1.胎儿地贫产前诊断孕妇数：本地区统计时限内接受胎儿地贫产前诊断的孕妇人数。 

2.28 周前诊断例数：第 1 项接受胎儿地贫产前诊断孕妇中，在孕 28 周前发出胎儿地贫产前诊断报
告的孕妇数。 

3.绒毛诊断例数：第 1 项接受胎儿地贫产前诊断孕妇中，通过绒毛进行胎儿地贫产前诊断的孕妇

数。 

4.脐血诊断例数：第 1 项接受胎儿地贫产前诊断孕妇中，通过脐血进行胎儿地贫产前诊断的孕妇
数。 

5.羊水诊断例数：第 1 项接受胎儿地贫产前诊断孕妇中，通过羊水进行胎儿地贫产前诊断的孕妇
数。 

6.发放地贫产前诊断补助人数：本地区统计时限内已发放地贫产前诊断补助的孕产妇人数。 

7.发放地贫产前诊断补助总金额(元) ：本地区统计时限内已发放地贫产前诊断补助的总金额数。 

8.携带地贫基因胎儿总数：本地区统计时限内经产前诊断确诊为携带地贫基因的胎儿数。 

9.α 地贫胎儿数：第 8 项产前诊断携带地贫基因的胎儿中仅携带 α 地贫基因的胎儿数。 

10.β 地贫胎儿数：第 8 项产前诊断携带地贫基因的胎儿中仅携带 β 地贫基因的胎儿数。 

11.α+β 地贫胎儿数：第 8 项产前诊断携带地贫基因的胎儿中仅携带 α+β 地贫基因的胎儿数。 

12.中重度地贫胎儿总数：本地区统计时限内经产前诊断确诊为患中重度地中海贫血的胎儿数。 

13.中度 α 地贫胎儿数：第 12 项产前诊断患地贫的胎儿中，诊断为中度 α 地贫的胎儿数。 

14.重度 α 地贫胎儿数：第 12 项产前诊断患地贫的胎儿中，诊断为重度 α 地贫的胎儿数。 

15.中度 β 地贫胎儿数：第 12 项产前诊断患地贫的胎儿中，诊断为中度 β 地贫的胎儿数。 

16.重度 β 地贫胎儿数：第 12 项产前诊断患地贫的胎儿中，诊断为重度 β 地贫的胎儿数。 

17.中度 α+β 地贫胎儿数：第 12 项诊断为 α+β 地贫胎儿中，任一类型诊断为中度地贫(并均未诊断
为重度)的胎儿例数。 

18.重度 α+β 地贫胎儿数：第 12 项诊断为 α+β 地贫胎儿中，任一类型诊断为重度地贫的胎儿例数。 
19.地贫胎儿终止妊娠(包括死胎、死产) 总例数：本地区统计时限内产前诊断为胎儿地贫后，选择

人工终止妊娠的胎儿数，包括死胎和死产。 

20.28 周前终止例数：第 19 项人工终止妊娠的地贫胎儿中，在孕 28 周前终止妊娠的地贫胎儿数。 
21.中度地贫终止例数：第 19 项人工终止妊娠的地贫胎儿中，诊断为中度地贫的胎儿数。 

22.重度地贫终止例数：第 19 项人工终止妊娠的地贫胎儿中，诊断为重度地贫的胎儿数。 

23.发放地贫终止妊娠补助人数：本地区统计时限内已发放地贫胎儿人工终止妊娠补助的孕产妇人
数。 

24.发放终止妊娠补助总金额(元) ：本地区统计时限内已发放地贫胎儿人工终止妊娠补助的总金额

数。 

25、开展地贫防控相关健康教育次数：统计年度内辖区开展各种地贫防控相关健康教育活动的次
数，包括在院内外开展的各种方式和途径的健教活动。 

26.发放各类地贫健教材料份数：统计年度内辖区发放各类地贫健教材料份数。 

27.开展地贫防控专业知识培训次数：统计年度内对辖区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的地贫防控专业知识培
训活动的次数，包括本地组织的各种形式的院内外培训，但须有相关培训资料为依据。 

28.接受地贫防控专业知识培训人次数：统计年度内辖区接受过地贫防控知识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
数，包括接受上级组织的培训和本地区组织的培训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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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广东省地贫防控项目胎儿地贫产前诊断补助对象信息采集表 

（仅省级项目地区，各地市于每月 10日前汇总上报上一月采集表报至省项目管理办公室） 

编号：□□-□□□□-□□□□（医院-年份-顺序编码） 

 

一、基本情况 

1.母亲(孕妇) 

姓名:             年龄    岁       身份证号(必填)                       

出生地:     省(市/自治区)       市/县  

户籍地:        省(市/自治区)          市/县         街镇 

家庭住址:                        邮编:            

联系电话:               

2.父亲(配偶) 

姓名:            年龄:      岁    身份证号(必填)                         

出生地:       省(市/自治区)          市/县    

户籍地:       省(市/自治区)          市/县         街镇 

联系电话:           

二、基础病史 

母亲(孕妇)首次产检孕    周，末次月经：     年    月    日； 

孕     次、产    次、引产   次、人工流产   次、育   子女 

母亲(孕妇)异常生育史： 

自然流产   次、死胎   次、死产   次、出生缺陷   次、出生后子女死亡   个 

原因：          、         、        、          、            

母亲(孕妇)既往史：1.无  2.有__               ___   3.不祥 

胎儿家族史贫血史：1.无  2.有              与患儿关系             3.不祥 

孕期母亲异常：  □无  □有           孕   周诊断 

孕期胎儿异常：  □无  □有           孕   周诊断 

三、地贫相关检测 

（一）筛查检测 

1.血常规 

母亲(孕妇)血常规：血红蛋白浓度     g/L  平均红细胞容积 MCV    fL、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MCH     pg、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MCHC    g/L 

父亲(配偶)血常规：血红蛋白浓度     g/L  平均红细胞容积 MCV    fL、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MCH     pg、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MCHC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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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血红蛋白电泳 

母亲(孕妇)血红蛋白电泳结果： A2        %    □无 

父亲(配偶) 血红蛋白电泳结果：A2        %    □无 

3、其他 

母亲(孕妇)红细胞脆性检测结果：                         □无 

父亲(配偶)红细胞脆性检测结果：                         □无 

母亲(孕妇)血清铁检测结果：                          □无 

父亲(配偶) 血清铁检测结果：                         □无 

（二）地贫基因检测 

母亲(孕妇)地贫基因检测：(孕     周检测， 结果             

检测医院：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父亲(配偶)地贫基因检测：(孕     周检测，   结果            

检测医院：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三）胎儿地贫产前诊断：(孕   周检测， 检测医院：              

样本来源：  □绒毛    □羊水  □脐带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地贫检测结果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处理建议：□继续妊娠    □终止妊娠   □其他：                    

胎儿超声检查： 

□正常    □异常（□胎儿水肿   □其他         ） 

四、患儿情况 

   是否终止妊娠： □否   □是   □不祥   终止妊娠孕周：孕       周 

终止妊娠方式： □引产    □自然分娩   □剖宫产； 

新生儿情况：   性别：□男   □女  □两性畸形  □不明 

孕     周出生，出生时：体重：     克，身长      cm，头围      cm 

新生儿异常：□无  □有            、           、             

新生儿转归：□活产   □死产   □死胎   □7 天内死亡 

五、其他需说明情况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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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广东省中重度地贫患儿登记报告表 

序

号 

患儿 

姓名 

母亲 

姓名 

父亲 

姓名 

患儿出生日

期(或年龄) 

患儿

性别 
地贫诊断 

出生 

医院 

家庭住址(具体到

乡、街道) 

联系

电话 

备

注 

           

           

           

           

           

           

           

填报人：           填报医院：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注： 

一、制表目的：了解全省出生中重度地中海贫血患儿情况。 

二、报告单位：由所有有资质提供儿科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报告。 

三、统计时段：按月统计。 

四、报告患儿范围：18岁以内（未满 18岁）诊断为中重度地中海贫血的患儿。 

五、填报单位和报送日期：各地级市卫生局妇幼科/处（可委托同级妇幼保健机构），收集辖区

医疗卫生机构报表，于每月 10日前通过网络上报上一月登记报告表。省妇幼保健院保健部地贫防控

项目管理办公室受省卫生计生委妇幼处委托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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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备注: 

    1.首期进修培训费已在 2012 年省地贫防控专项中拨付上述

培训机构,每名进修人员省财政补助 5000 元。培训机构要为每名

进修学员提供 3 个月免费进修培训，主要培训地贫筛查、诊断

和产前诊断相关内容，进修完成后在地贫防控项目免费进修申

请鉴定表上出具意见。 

    2.基层申请人员超出进修名额的，由省地贫防控项目管理办

公室统筹安排，有关经费在 2014年核补。 

定点培训机构 
培训人员

数（人） 
拨款文号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42 粤卫办函〔2013〕68 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 粤卫办函〔2013〕68 号 

广州市妇幼保健院 14 粤财社〔2012〕351 号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14 粤财社〔2012〕351 号 

合  计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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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广东省地中海贫血预防控制项目 

免费进修鉴定表 

 

进修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选送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O      年   月    日填表 

广东省地贫防控项目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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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省    市（县）     区 

毕业院校 
 

学习年限  毕业时间  

何时参加工作 
 现  职 

务（称） 

 参加共产党共

青团时间 

 

 

学

历 

起止年月 学校名称 

  

主

要

经

历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 

 

  

本人专业水平  

进修期限  

进修要求  

选送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广东省地贫防控项目管理办公室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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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结束鉴定 

自我鉴定 

 

 

 

 

 

 

 

 

 

 

 

 

 

签名：                年    月    日  

科室鉴定： 

 

 

 

 

 

 

 

科室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接受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广东省地贫防控项目管理办公室意见：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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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编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工作年限 拟进修时间 拟进修专业 联系电话 签名 

1           

2           

3           

4           

5           

6           

7           

8           

填表人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注：1.本表由广东省地中海贫血干预项目管理办公室制，用于各地市申请免费地贫防控项目进修人员计划；2.各地市于

6 月 10 日前将该汇总表和每位拟派人员的免费进修申请表电子版和纸质版报广东省地中海贫血干预项目管理办公室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南大道 521 号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保健部，511442），E_mail：gdsswjc@163.com。3.省地贫防

控项目管理办公室将根据申报先后和资质审核确定安排免费进修人员顺序。

mailto:gdsswjc@163.com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财政厅。 

  校对：妇幼处  聂 辉                             （共印 20份） 


